申请机关集体户口办理指南
	受理机构
	宁波市市级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项目类型
	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联系人
	人事科（庄伊岚）
	联系电话
	0574-89292275

	服务对象
	个人
	办理期限
	3个工作日

	收费情况
	服务中心无收费，户证中心仅收取身份证工本费。

	设立依据
	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

	申报条件
	在市行政中心1-7号楼、8号楼、9号楼办公的机关单位在编、暂无住房、无处挂靠户口的新录用（调入）的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以上三处集中办公区域外的市级机关事业单位编制人员持机关事务管理局出具的同意落户的批复文件，也可办理落户手续。主管单位在园区内，下属单位不在园区内的，需主管局签章证明。）

	材料明细如下：

	社会招录（含应届毕业生）

	1、提交服务中心材料

（1）盖录用单位公章的市委组织部、人社局出具的公务员录用审批表、介绍信或文件。事业单位的提供盖录用单位公章编委办同意的入编登记表。（复印件）

（2）就业单位出具的证明。（复印件）

（3）就业单位盖章的《落户协管承诺》（网站可下载）。

（4）无房证明（由不动产交易中心开具）。

（5）身份证复印件。

2、提交户证中心材料

（1）原户籍地有效户口本。

（2）盖有市委组织部、人社局章的公务员录用审批表或公务员介绍信或文件。事业编制为调入市区审批表。

（3）就业单位出具的报到证明和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出具的同意落户证明。

（4）集体户口户主页复印件。

（5）第二代身份证。

（6）已婚的带结婚证原件。

（以上除第4条外均提供原件）
应届毕业生如户口在原籍的，经户证中心审批合格后可当场开具准迁证，申请人回原籍迁出后，持准迁证、迁移证、身份证到户证中心办理落户。

	干部调动

	1、提交服务中心材料

（1）市委组织部、人社局出具的干部调动介绍信。（复印件）

（2）就业单位出具的在职证明。（复印件）

（3）就业单位盖章的《落户协管承诺》（网站可下载，原件）。

（4）无房证明（由不动产交易中心开具或在浙里办APP下载）。

（5）身份证复印件。

2、提交户证中心材料

（1）原户口本。

（2）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出具的干部调动介绍信。

（3）调入单位出具的报到证明和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出具的同意落户证明。

（4）集体户口户主页复印件。

（5）第二代身份证。

（6）已婚的带结婚证。

（以上除第4条外均提供原件）

	集体户口迁入办理流程
	１.准备材料→２.到服务中心开具同意落户证明并领取集体户口户主页复印件→３.本人到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公安（户政）窗口办理入户→４.带常住人口登记表返回机关后勤服务中心→５.办理结束。

	集体户口
迁出办理流程
	1.单位集体户迁入老三区自有住房的：本人来服务中心借用常住人口登记表原件并携带房产证、第二代身份证去房产所在地的户证中心办理迁移，其他材料以房产所在地公安机关要求为准。办理结束后常住人口登记表交还我中心存档。集体户往宁波大市范围内（老三区以外）的：先到户证中心开具户籍证明，再携带相关材料到迁入地公安机关申请，审批通过后到服务中心借出常住人口登记表到迁入地办理落户。办理结束后将常住人口登记表交还服务中心存档。

3、由单位集体户迁往宁波大市范围外的：先到户证中心开具户籍证明，再携带相关材料到房产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凭迁入地公安机关开具的准迁证到我中心借出常住人口登记表到户证中心办理迁移证，后将常住人口登记表交回服务中心归档。

4、其他材料均以迁入地公安机关要求为准。

	集体户口办理注意事项
	1、应届毕业生需在毕业当年12月20日前办理户口迁入。 

2、市组织部人社局出具的干部调动介绍信从调令时间起一年内办理户口迁入有效。

3、老三区内家庭户不得迁入集体户。

4、因工作调动申请迁入单位集体户的仅限本人，家属子女不得随迁。

5、户口迁移结束后常住人口登记表需交还服务中心保管。

6、除办理集体户口迁出可以借用常住人口登记表原件外，服务中心只提供常住人口登记表复印件，如需原件的请到户政中心开具户籍证明。

7、以上各项均需本人携带身份证办理。所提供资料均需真实有效。

8、持迁移证的应届毕业生符合要求的可当场落户。需新办理身份证。

9、持原籍地户口簿的宁波大市范围内申请人，在审批通过后携带原户籍地户口簿到户证中心落户。是否需新办理身份证，视情而定。

10、持原籍地户口簿的宁波大市范围外申请人，在审批通过后到户证中心领取准迁证，凭准迁证及原籍地户口簿回原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开具迁移证，后本人带身份证、迁移证、准迁证到户证中心落户。需新办理身份证。


